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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仲裁的公告 

特别提示：若本重大仲裁被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一、本次重大仲裁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发来的《深圳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6）深仲裁字第 557

号》，获悉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与深圳市小

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小牛龙行”）因民间借贷合同纠

纷案进行了终局裁决。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小牛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彭钢 

被申请人：袁明 

（二）有关纠纷的起因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16 年 3 月 10 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向

申请人借款人民币 8.7 亿元，同时，《借款协议》约定，为确保还款，被申请人

应以其所持有的 123,107,038 股公司股份为《借款协议》项下的债务向申请人提

供质押担保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同时，被申请人还应促使其所控股的深圳市同

舟共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放《借款协议》项下借款之日起

2日内为《借款协议》项下的债务向申请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申

请人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前述《借款协议》签署后，申请人按照约定在 2016年 3月 21日向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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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放了 8.7亿元人民币。此后，被申请人只将其所持有的 121,557,000公司股

票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而未能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履行促成其所控股的深圳

市同舟共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相关

担保协议的合同义务。为此，2016年 3月 24日，申请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被

申请人在 2016年 3月 26日前促成前述担保协议的签署，否则申请人即宣告《借

款协议》项下的借款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立即偿还所有到期本金并结清利息。鉴

于《借款协议》项下金额巨大，为尽快解决争议，申请人向深圳市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申请，但截至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之日，被申请人仍然未能促成该担保协

议的签署，也未给予申请人任何回应。 

（三）仲裁的请求、依据等 

1、仲裁的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8.7亿元； 

（2）裁决被申请人立即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 715,068.50 元； 

（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 

2、仲裁的依据 

2016年 4月 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本案达成了《和解协议书》，内容如

下：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同意并申请仲裁庭按照本和解协议内容制作仲裁裁

决书； 

（2）被申请人自愿以其所持有的 123,107,038 股同洲电子股份（股票代码

002052）抵偿欠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 8.7 亿元，确认仲裁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前述全部股份即归申请人所有。如果双方共同认为被申请人用于抵债的

123,107,038股同洲电子股份价值高于人民币 8.7亿元的，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3）被申请人同意自仲裁裁决书生效后，将所持有的 123,107,038 股同洲

电子股份（股票代码 002052）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到申请人名下。 

三、裁决情况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当事人的上述协议，仲裁庭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以其持有的 123,107,038 股公司股份（股票代码 002052）抵偿

申请人人民币 8.7亿元的欠款，并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在符合相关法律



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的程序，将该股份过户登记至申请人名下。 

2、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

715,068.50元。 

3、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2,544,307 元，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各承担 50%，即

申请人承担人民币 1,272,153.5 元，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 1,272,153.5 元。该费

用申请人已预交。被申请人应将其承担部分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径付申请

人。 

本裁决作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及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若本次公告的仲裁被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本次公告的仲裁事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个人的借款纠纷而产生，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直接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9日 




